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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夹 在建设工程招投标行为中，改变现有招投标计价模式，

引进工程量清单(BillofQuantities，简称B.Q单)报价，以下简称

清单报价，是规范建设工程招投标行为的方向，同时也是招

投标当事人在招投标行为操作层面上与国际接轨的重要表现

。但工程量清单报价作为一种新的招投标计价模式，至今尚

不为我国的多数招投标当事人所熟知。 工程量清单报价的依

据 清单报价在我国是指，在建设工程施工招投标时，招标人

依据工程施工图纸、按照招标文件要求，以统一的工程量计

算规则为投标人提供实物工程量项目和技术措施项目的数量

清单(该清单反映了工程拟建情况，拟建数量)。 由于清单报

价是以招标人将整个发包工程按统一的计算规则肢解成工程

量为前提，因此，结合国际上的一般作法，较我国目前采用

的预算报价而言，工程量清单报价具有以下优势： (一)由于

工程量清单报价明细地反映了工程的实物消耗和有关费用，

因此，这种计价模式易于结合建设工程的具体情况，变现行

以预算定额为基础的静态计价模式为将各种因素考虑在单价

内的动态计价模式。 (二)采用工程量清单报价有利于实现风

险的合理分担、明确承发包双方的责任。 (三)由于采用工程

量清单报价模式，发包人不需要编制标底，所以，工程量清

单报价有利于消除编制标底给招投标活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促使投标企业把主要精力放在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和对市场各

种因素的分析及建立企业内部价格体系中去。 工程量清单报



价在我国运用的规章、政策依据主要是： 1998年8月建设部在

《关于进一步加强招标投标管理的规定》中指出“在具备条

件的城市和项目上，可以按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统一

工程量计算规则和工程项目划分规定，进行工程量清单招标

、合理低价中标等试点，实现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由市场确定

工程价格”；2001年6月1日建设部发布的《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十八条“采用工程

量清单招标的应当提供工程量清单”；2001年11月5日建设部

发布的《建设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第八条“

招标投标工程可以采用工程量清单编制招标标底和投标报价

”、“工程量清单应当依据招标文件、施工设计图纸、施工

现场条件和国家制定的统一工程量计算规则、分部分项工程

项目划分、计量单位等进行编制。” 清单报价在合同中的运

用 工程量清单报价的特点决定了其报价固定。工程量清单在

招投标阶段仅为投标人共同投标的基础，从合同法及招投标

法的规定来看，由于招标行为本身属于要约邀请，因此，作

为招标文件主要组成部分的工程量清单在招标阶段即作为招

标说明书或者投标邀请书的附件被招标人发出的阶段，并不

具有法律效力；但一旦工程量清单经投标人填报价格后成为

报价表，则填报价格的工程量清单即成为要约；如果招标人

通过中标通知书的形式对有报价的工程量清单予以确认，则

工程量清单中的报价即当然成为招投标双方未来订立的合同

条款，当事人双方均不得随意变动。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在

工程量清单发出后直到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日之前，招标人

发现工程量清单编制有误，则招标人有权对清单中的内容予

以澄清、说明或者修改。招标人在对工程量清单中的个别内



容予以澄清、说明或者修改时，《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招标人应当

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以书面形式将

澄清、说明或者修改原内容通知全体投标人。未按法律规定

的形式、时间通知的，招标人对工程量清单的澄清、说明或

者修改无效。 再有，如果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市场建筑

材料急剧涨增、投标人继续按清单报价履行合同势必造成严

重亏损，这时会产生固定报价与情势变更的冲突问题。当事

人双方是按报价处理?还是按情势变更处理?对此，我国《合

同法》并无明规。笔者认为，由于《合同法》贯彻严格责任

原则，以司法实践中按情势变更原则处理的结论，尚缺乏法

律依据。由此可见，投标人在参照国家定额或者按照企业定

额报价时，应当充分考虑建筑材料市场潜在的价格波动问题

。 采用清单报价时机是否成熟 工程量清单报价作为一项新举

措，其使用需具备相应的外部及内部条件。笔者认为只有条

件成熟，工程量清单报价才会发挥其应有之作用： 工程量清

单报价本质上是单价合同的计价模式，其包含两层含义： 一

是工程量清单的价格特点是“量变价不变”，无论事实上工

程量增大或减少，单位工程量的单价都不发生变化。当前在

许多地方实行总价合同条件下清单计价招标，这是对单价合

同与总价合同的混淆。总价合同条件下的清单计价招标，不

是本文所论的工程量清单报价，也不是政策意义和国际惯例

所及的工程量清单报价。 二是要求有相应的单价合同的治理

结构，以合理划分和平衡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及风险。 工

程量清单报价是市场经济体制对建筑业市场发展的必然要求

。投标人的报价所依赖的企业内部定价的建立基础，是理性



的市场定价模式，也就是说，投标人的企业内部价格的形成

完全是基于对市场的评价、选择、激励和导向等价格机制理

性判断的结果。这一点要求，建筑市场包括建材市场等都必

须是理性的、真正按照价值规律行事的市场，同时也必须是

一个遵从并信奉法治的市场，当然，这需要一个长期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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